附件3

牧区灌溉饲草料地建设试点具体要求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中发[2011]1号）“稳步发展牧区水利，建设节水高效灌溉饲草料地”的要求，财政部、水利部决定，在内蒙古、四川、云南、西藏、甘肃、宁夏、青海、新疆8个省（区）第三批重点县安排16个牧区县，以重点县建设方式，实施节水灌溉饲草料地建设试点（以下简称试点县）。具体要求如下：
一、牧区县选择条件

试点县名单由省级财政、水利部门根据财政部、水利部分配的名额，按照“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择优确定。试点县除符合重点县所要求的各项条件外，还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试点县应是牧区县，县级政府对牧区水利工作高度重视，群众积极性高，工程预期效益显著。

（二）试点县应具有由专业单位（水利科研院校、规划设计单位）编制的牧区水利发展规划，规划目标明确，牧区水利发展规模适度，可操作性强，与相关规划衔接好。

（三）试点县应有一定的水利基础，有稳定可靠的水源保障，通过重点县建设，能够保护和显著改善草原生态，增加牧民收入，实现草原生态改善、经济发展的双赢目标。

（四）优先安排牧区水利基础工作扎实，具有较强的技术力量和工程设计、施工、管理和服务能力的牧业县。
二、建设目标与任务

通过项目实施，每县平均每年新增节水灌溉饲草料地不少于2万亩（高原牧区不少于1万亩）。经过三年建设，项目区灌溉面积应达到节水灌溉工程标准，所有灌溉工程实现节水化，地表水工程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5以上，地下水工程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75以上，项目区及周边草原生态改善明显。
三、建设要求

（一）项目区要“确保建设一片，发挥功能一片，收到效益一片”的原则，坚持科学设计、科学施工、科学管理。

（二）项目区规划应符合相关水利规划、畜牧业规划等相关规划要求，通过采取对现有小型水源工程更新改造、灌溉工程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发展高效节水灌溉等形式，积极开展牧区水利建设。
（三）工程建设标准要严格按照牧区饲草料地节水灌溉的有关技术规范施行。严格按照有关建设程序组织实施，注意严把工程材料、设备和施工质量关。
四、补助标准

节水灌溉饲草料地建设以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投入为主，中央财政对每个试点县安排补助资金800万元，省级财政对每县补助规模原则上不低于800万元，市、县财政也要努力增加投入。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使用管理按照《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09】335号）执行。
五、建设方案编制要求

试点县要参照“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方案（2011—2013年）编写提纲”编制三年建设方案，还应在三年建设方案中增加或突出以下内容：

（一）在“基本情况”中，说明本县牧业人口及草原畜牧业主要生产情况；

（二）“县级农田水利建设规划情况”一章标题改为“县级牧区水利建设规划情况”，内容根据县级水利规划及其他相关规划，说明编制的牧区水利发展规划情况，并确定建设任务；

（三）在“建设目标与任务”中，进一步完善重点县建设目标，提出每年新增节水灌溉饲草料地、三年新增节水灌溉饲草料地等目标；
（四）在“资金筹措与资金整合”中，制定更加详细可行的资金整合方案。
六、标准文本填写要求

试点县要参照“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2011年度）标准文本”，编制牧区水利重点县建设标准文本。“重点县基本”、“县级农田水利规划概况”等栏目的相关内容按牧区水利特点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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